附件：
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承诺书
承诺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号/工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生填写班级/教职工填写部门）

一、本人已知悉并承诺遵守以下规定
1. 车辆标准
· 使用符合国标（GB17761-2024）的电动自行车，禁止改装车、超标车（车速≤25km/h，质量≤63kg）。
· 电池电压≤48V，具有耐高温唯一编码，禁止使用非原装电池。
2. 通行要求
· 车辆悬挂校园通行证，校外通勤车辆仅限停放原平路55号门指定区域。
· 全程佩戴头盔，校内限速：主干道≤15km/h，宿舍区≤8km/h。
3. 停放与充电
· 停放至指定区域（含原平路55号门），严禁占用消防通道。
· 仅限公共充电桩充电，禁止拆卸电池入楼、私拉电线、雨天充电。
4. 禁止行为
· 载人、逆行、使用手机骑行；
· 携带易燃易爆品、强闯校门、室内充电。
4. 违规责任
· 违规充电：首次警告，第二次注销通行证。
· 违规停放等：首次警告，三次暂停本学期通行，累计五次注销通行证。
· 引发火灾或事故：移交相关部门处理，追偿损失并开除/解聘。
二、承诺人确认
本人已充分阅读并理解上述规定，承诺做到以下内容：
□ 不私自改装车辆或电池，确保车辆符合安全标准；
□ 严格遵守充电、停放、行驶规定；
□ 主动配合学校安全检查，及时报告安全隐患；
□ 若违反规定，自愿接受学校处理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备注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承诺书签字后与车辆信息绑定，一式两份（承诺人、后保处各存一份）；
车辆转让或电池更换需重新签订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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